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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

2019 年 5 月 17 日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

051TF 號工程計劃—重建南丫島北角碼頭 

目的

本文件就提升051TF號「重建南丫島北角碼頭」計劃（下稱

「工程計劃」）為甲級的撥款建議，諮詢委員的意見。

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

2. 我們建議提升為甲級的工程計劃範圍包括—

(a) 重建現有碼頭（包括提供上蓋、照明系統，長椅及太陽能電池

板等輔助設施）；以及

(b) 就擬議的工程進行環境監察及推行緩解措施。

3. 擬議工程計劃的平面圖及模擬圖像分別載於附件一及附件二。

4. 如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，我們計劃於2019年下半年開始施

工，預計約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。

理據

5. 北角碼頭位於南丫島北面，早年由村民興建，並於70年代及90
年代重建。北角村和北角新村的村民主要經該碼頭往來市區，旅遊人士

亦會使用該碼頭來往南丫島。現時，有一條持牌渡輪服務（「香港仔—
北角村—榕樹灣」航線）使用該碼頭作上落客之用。根據運輸署2018年
進行的調查，每日約有21艘船隻（約370至415名乘客）使用該碼頭。

6. 該碼頭現時設計較簡陋及較容易受海面大浪影響，現有碼頭的

靠泊情況並不理想，對乘客（特別是兒童及長者）上落船時造成不便。

多年來立法會議員、離島區議會議員，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委員及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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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代表曾多次要求政府重建該碼頭。政府認同該碼頭有重建需要以改善

靠泊情況。現時碼頭狀況的照片載於附件三。我們期望經重建及優化的

碼頭會便利更多人士使用該處來往南丫島。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 
 
7.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費用為 7,240 萬元。 
 
8. 土木工程拓展署是這項工程計劃的工程代理。該署會以內部資

源進行工程計劃的合約管理和工地監督工作。 
 
 
公眾諮詢 
 
9. 政府分別在 2018 年 7 月 8 日和 23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南丫島北

段鄉事委員會和離島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，並獲委員支持。 
   
10.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間諮詢了渡輪營辦商、

遠足團體、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。他們普遍支持擬議工程，我們已

在項目的設計採納了他們的建議和意見。 
 
11. 我們已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7 日根據《前濱及海床

（填海工程）條例》（第 127 章）的規定，在憲報公布擬議的重建工

程。在公開展示期間，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。擬議的重建工程在

2019 年 3 月 6 日根據該條例獲授權進行。 
 
 
對文物的影響 
 
12. 這項工程計劃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，即所有法定古蹟、暫定

古蹟、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、具考古價值的地點，以及古物古蹟

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。 
 
 
土地徵用 
 
13. 這項工程計劃無須收回私人土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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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交通的影響 
 
14. 現有碼頭將在工程進行期間維持正常運作。新碼頭投入運作

後，將會提供更多泊位。 
 
 
背景資料 
 
15. 我們在2016年9月把051TF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。 
 
16. 於2017年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提出「改善碼頭計劃」這個新政

策，宣布政府將改善多個偏遠的公共碼頭，方便市民往來一些郊遊景點

及自然遺產。「改善碼頭計劃」亦可回應地區人士的訴求，照顧主要倚

靠船隻出入的偏遠村落的村民及漁民作業的需要。首階段的計劃將會聚

焦於新界及離島區的十個公共碼頭。南丫島北角碼頭是首階段的「改善

碼頭計劃」之一。 
 
17. 我們已委聘顧問提供初步環境評審，亦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

測工作，所需費用總額約為427萬元。這筆費用會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

的整體撥款總目705分目5101CX「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土木工

程、研究及勘測工作」項下撥款支付。詳細設計由土木工程拓展署以內

部資源進行。 
 
18.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。 
 
 
下一步工作 
 
19. 我們擬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尋求支持，並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

款，把上文第2段所述有關051TF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。 
 
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
土木工程拓展署 
2019年5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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